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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

1.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具体有哪些？
答：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
项。

2.个人专项附加扣除是否需要填报相关扣除信息？
答：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按照享受的专项附

加扣除项目，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相应
栏次内容。

3.专项附加扣除中，享受扣除应当如何操作？
答：《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0号）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
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 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
除。

（二） 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直
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
扣缴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
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
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
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一式
两份）报送给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电子《扣除信息表》的，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
交由纳税人签字后，一份由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
关留存；报送纸质《扣除信息表》的，纳税人签字确认、主
管税务机关受理签章后，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
税务机关留存。

4.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员工个税专项扣除信息采集？
答：12月2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暂行办法》，税务总局随即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号）。相关政策发布后，纳税人可根据自身情形判断享受
专项附加扣除的条件和范围，通过填报纸质或电子《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表》向扣缴义务人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或使
用后续税务机关上线的远程客户端，通过手机APP、WEB
网页、电子税务局等方式便捷办理。

子女教育

5.子女教育费怎么扣除？
答：按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6.新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子女教育扣除的标准

是多少？夫妻双方如何分摊扣除？
答：子女教育扣除的标准为：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

标准定额扣除。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
除。

7.子女教育的扣除主体是谁？
答：子女教育的扣除主体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包括生

父母、继父母、养父母，父母之外的其他人担任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的，比照执行。

8.监护人不是父母可以扣除吗？
答：可以，前提是确实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9.子女的范围包括哪些？
答：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

女。也包括未成年但受到本人监护的非子女。
10.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可以享受扣除吗？
答：可以。无论子女在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接受教育都

可以享受扣除。
11.在境外学校接受教育可以享受扣除吗？
答：可以。无论子女在境内学校或境外学校接受教育都

可以享受扣除。
12.子女满3周岁，但未入幼儿园的，是否需要填写就

读学校或者就读国家（地区）？
答：需要填写。如果不填写，将可能导致此条信息之后

信息采集失败，影响个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子女处于满3
周岁至小学入学前的学前教育阶段，但确实未接受幼儿园教
育的，仍可享受子女教育扣除，就读学校可以填写“无”。

13.是否必须在子女满3周岁之后才能填写？
答：本扣除年度内子女即将年满3周岁的，可以在子女

满3周岁之前提前填写报送相关信息，子女满三周岁的当月
即可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无须待子女实际年满3周
岁之后填报。

14.子女教育扣除支出是否需要留存资料？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60号）第十二条，享受子女教育附加扣除的，纳
税人应当填报配偶及子女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子
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及起止时间、子女就读学校以及本人与配
偶之间扣除分配比例等信息。在境内就读的，税务机关可以
获取教育部门的学籍信息，纳税人不需留存资料备查。子女
在境外接受教育的，纳税人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留学签证等境外教育佐证资料。

15.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属于子女教育还是继
续教育，由谁扣除?

答：属于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由其父母按照子女教育进行扣除；属于非全日制的学历（学
位）继续教育，由纳税人本人按照继续教育扣除。

继续教育

16.填报继续教育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条件需要扣除年度内在中

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教育。职业资格继续教育需要在扣
除年度取得职业资格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相关证书。

17.同时接受多个学历继续教育或者取得多个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是否均需要填写？

答：只填写其中一条即可。因为多个学历（学位）继续
教育不可同时享受，多个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不可同时享受。

18.学历 （学位） 继续教育与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可以同
时享受吗？

答：可以。
19.学历 （学位） 教育，是否最后没有取得学历 （学

位）证书也可以扣48个月？
答：凭学籍信息扣除，不考察最终是否取得证书，最长

扣除48个月。
20.如果可以，48个月后，换一个专业就读 （属于第二

次继续教育），还可以继续扣48个月？
答：纳税人48个月后，换一个新的专业学习，可以重

新按第二次参加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扣除，还可以继续扣
48个月。

大病医疗

21.夫妻同时有大病医疗支出，想全部都在男方扣除，
扣除限额是否按16万？

答：夫妻两人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可以选
择都在男方扣除，每人最高扣除限额为8万元。

住房贷款利息

22.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怎样规定的？
答：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

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
23.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扣除可以同时享受吗？
答：不可以。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

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24.个税住房贷款利息可以专项附加扣除，怎么确定是

首套住房贷款？
答：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办法中所称的首套住房

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纳税
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实际操作中，纳
税人可咨询所贷款的银行。

25.住房贷款利息怎么扣除？
答：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

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
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
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
不超过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
扣除。

26.如果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
款，那么夫妻双方如何分摊扣除？

答：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
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
买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
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年
度内不得变更。

27.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中，扣除范围是什么？
答：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

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
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28.夫妻婚前购买的首套住房，婚后由丈夫还贷，首套
住房利息是否只能由丈夫扣除？妻子是否可以扣除？

答：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体
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
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
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
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住房租金

29.住房租金怎么扣除？
答：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

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一） 直辖市、省会 （首府） 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

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
（二） 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
不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

市辖区户籍人口，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30.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中，享受扣除需要保存哪些

资料？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0号）第十
五条：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留存备查资
料包括：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资料。

31.个人所得税改革后，住房租金是否可以扣除？
答：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

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 1500 元、1100
元、800元三档标准定额扣除。

32.个人的工作城市与实际租赁房产地不一致，是否符
合条件扣除住房租赁支出？

答：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
租金支出，可以按照规定标准定额扣除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

33.两人合租住房，住房租金支出扣除应如何操作？
答：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十九

条，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扣除。因此，合
租租房的个人，若都与出租方签署了规范租房合同，可根据
租金定额标准各自扣除。

34.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方是按照每月1500元定额扣
除吗？

答：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
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一） 直辖市、省会 （首府） 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
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

（二） 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
不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

35.住房租金要求留存备查的合同，有模板格式要求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60号）第十五条的规定，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
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坐落地址、
出租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或者出租方单位名称及纳
税人识别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租赁起止时间等信息。

留存备查的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并无统一的模板要
求，纳税人应参照以上规定，签订真实的租赁合同或协议，
完整披露以上信息。

赡养老人

36.赡养老人扣除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

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赡养支出，
可以税前扣除。

37.如果为非独生子女，赡养老人项目与兄弟姐妹应如
何分摊扣除？

答：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

定分摊。约定或者指定分摊的须签订书面分摊协议，指定分
摊优先于约定分摊。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不能变更。

38.赡养老人的分摊扣除，是否需要向税务机关报送协
议？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0号）第十
六条：纳税人约定或指定分摊的书面分摊协议等资料需要留
存备查。

39.赡养岳父岳母或公婆的费用是否可以享受个人所得
税附加扣除？

答：不可以。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
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其它

40.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的方法有哪些？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0号）：
第十九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质

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

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
项附加扣除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 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
除。

（二） 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直
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
扣缴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
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
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
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一式
两份）报送给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电子《扣除信息表》的，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
交由纳税人签字后，一份由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
关留存；报送纸质《扣除信息表》的，纳税人签字确认、主
管税务机关受理签章后，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
税务机关留存。

41.纳税人通过电子模版方式报送给扣缴义务人相关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是否需要打印下来让员工签字？

答：是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8年第60号）第四章相关规定，纳税人通过填写电
子模板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表》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应签字（章）后分
别留存备查。

42.个税APP现在可以填报了吗？
答：个人所得税APP从2018年12月31日正式对外开

放，广大纳税人可通过实名认证后，可以填报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

43.新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专项附加扣除，是否在2018
年10月1日后就可以依照规定申报扣除？

答：不是。2018 年，个人所得税法完成第七次修法，
采取“一次修法，两步实施”的方式落实税改红利，2018
年10月1日起先行执行每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标准并适用
新税率表，2019年1月1日起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制
全面实施阶段。2018年12月2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税务总局发布《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文件规定，六项专项
附加扣除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纳税人自2019
年1月起就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改革红利。

44.专项附加扣除中，扣缴义务人如何为纳税人办理扣
缴申报？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0号）

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办理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款
时，应当根据纳税人报送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表》为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在原单位任职、受雇
期间已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不得在新任职、受雇单位
扣除。原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职不再发放工资薪金所
得的当月起，停止为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第九条 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
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12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
内容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未及时确认
的，扣缴义务人于次年1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
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扣缴义务人应当将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在
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一并报送至主管税务机关。

45.个税专扣电子模板哪里下载？
答：可以从各地税务机关的门户网站下载，或者登录自

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进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
菜单，选择其中的任意一项专项附加扣除入口，点击导入按
钮，选择模板下载，即可下载最新的电子模板。

46.请问个人工资不达5000元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还
要不要采集？

答：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居民个人的
综合所得 （包含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四项），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
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计
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

因此，即使月度工资薪金不到5000元，但如果纳税人
判断自己全年四项综合所得的合计收入额减除相关扣除后为
正值，那么就应积极采集专项附加扣除；为负值的，可不采
集专项附加扣除。

47.自然人申报管理系统申报密码在哪里获取？申报密
码忘记如何处理？

答：扣缴客户端的申报密码在企业第一次申报时可自行
设置，也可从大厅获取密码，如忘记密码，需到大厅进行重
置密码。

手机APP和网页WEB端的纳税人忘记密码时，可点击
登录页面 【找回密码】 功能，通过身份证号码和预留手机号
进行重置。若遇特殊情况无法找回密码的，请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至就近办税服务厅进行密码重置。

48.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工作超过183天，是否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

答：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工作超过183天，属于居民个
人，按照税法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49.如何下载新版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

答：在各地电子税务局网站可以下载新版扣缴客户端，
原扣缴客户端用户，可以通过本地直接下载升级。

50.个税APP系统如何下载？如何进行注册等操作？
答：一、关于个税APP如何下载？为便于广大纳税人

下载个人所得税 APP，项目组提供以下下载渠道：（一）
苹果APP Store苹果APP Store上架应用名为“个人所得
税”。可在APP Store中搜索“个人所得税”，点“获取”
进行下载。（二） 安卓终端应用 （1） 各省电子税务局扫码
下载渠道。广大纳税人可通过各省电子税务局入口，跳转到
自然人办税服务网站后，进行手机APP扫码下载。（2） 各
大手机应用市场。目前已经在华为、小米、VIVO、OPPO
等应用市场上架，应用名为“个人所得税”，后续会上架更
多应用市场。广大纳税人可以在上述应用商店搜索“个人所
得税”下载安装，如应用市场下载出现问题，则建议使用
上述二维码扫码下载方式进行安装。二、关于个税APP如
何注册？当前，个税 APP 支持以下两种注册模式：（一）
人脸识别认证注册模式 （此模式只支持中国大陆居民），即
通过输入居民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然后与公安系统动态人
脸识别，验证通过后再填写账号和手机号码，短信验证通
过后完成注册。（二） 大厅注册码注册模式，即纳税人到任
一办税服务大厅，经办税服务厅人员验证人证一致后，登
记个人证件信息并派发注册码。纳税人再选择此模式，输
入注册码、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和姓名等信息，验证通过
后再填写账号和手机号码，短信验证通过后完成注册。

51.如果个人所得税年度预扣预缴税款与年度应纳税额
不一致，如何处理？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62 号） 第一条第 （三）、

（四） 项，符合“ （三） 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
额；（四） 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情形，纳税人需要办理汇算
清缴。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内，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纳
税申报，并报送《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税款
多退少补。

52.如果扣缴义务人不接受纳税人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
资料怎么办？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0号）第二
十四条：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
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扣除，不得拒绝。

53.请问企业是否要留存员工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的资
料？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0号）第二
十条第二款：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
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
入扣缴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
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
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其他有关资料，由纳税人留
存备查。

54.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不需要去税务局申报吧？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62号） 第一条：需要办理汇
算清缴的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
日内，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
报，并报送《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55.员工提供的信息，企业怎么核实是否真实？
答：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纳税人向扣缴
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
定予以扣除，不得拒绝，也不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相关
信息。

但扣缴义务人根据其所掌握信息，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
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可以要求纳税人修改。纳税人拒绝修改
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当及
时处理。

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
视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

市辖区户籍人口，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56.纳税人怎么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数据？网站还是

现场提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
年第 60 号）第十九条，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手机
APP、WEB网页、电子税务局）、电子或者纸质报表向扣缴义
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鼓励并引导纳税人采用远程办税
端报送信息。

57.纳税人可以不提供专项附加扣除资料给企业，到时
自行申报扣除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 （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60号） 第十九条，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
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纳税人既可以选择纳税年度内由
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年度终了后向税
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58.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如何计税？
答：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

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59.劳务报酬所得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
答：2018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的劳务报酬仍按照修改

前的税法规定执行。2019 年 1 月 1 日起，根据新个税法规
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
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
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以收入减除百
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60.2018年第四季度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如何
计算缴纳？

答：在2018 年第四季度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
以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 9 号） 的有关规定和计税方法缴纳税款，但全年
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享
受一次。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将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后的商数，按照财税 〔2018〕 98 号文件中所附的新
月度税率表查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对于在取得年
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个人工资收入低于 5000 元的，可
以先从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减去“当月工资收入低于 5000
元的差额”，就其余额按上述办法查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
除数计算税款。

个人所得税6项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常见疑问60答


